附件4：
招标评分标准
	序号
	评分内容
	分值
	评分细则

	1
	价格因素
	 30分
	投标产品满足项目要求且投标价格最低的参选报价为比选基准价，其价格分为满分 30分。其他投标人的价格分统一按照下列公式计算:
参选报价得分=(比选基准价/参选报价)x30
注:得分以四舍五入取小数点后三位。

	2
	 同类业绩
	40分
	1、 评委根据参选供应商提供2019年1月1日至今在国内的采购项目证明材料。每提供一份同类采购项目证明材料得3分，此项最多得30分。(同类业绩证明材料是中标/成交通知书或合同的复印件或扫描件，且证明材料主体须与参选供应商保持一致，未提供或提供证明文件不符合要求的不得分)
2、评委根据参选供应商提供2019年1月1日至今的产品性能、产品实力等证明材料，每提供一份同类证明材料得2分，此项最多得10分。

	3
	售后方案、
承诺及服务方案
	5分
	对采购项目提供售后服务承诺/服务方案:完全满意得5分；基本满意得4分；一般满意得2分；未提供得0分。

	4
	 技术参数
指标
	10分
	1、参选文件提供产品彩页/厂家产品说明书/厂家技术说明函等能证明所投产品重要技术参数能满足或达到要求的证明材料:
完全满意得8分；基本满意得6分；未满足基本要求得4分;
    2、可用于血源筛查的得2分。

	5
	财务状况
	8分
	提供近1年的财务状况证明、财务报表等资料，财务状况良好的得6分，财务状况一般的得4分，财务状况较差的得2分，财务状况不完整及不提供的得0分。另:基本户开户银行出具资信证明加2分。

	6
	参选文件综合响应程度 
	7分
	参选文件技术及商务条款的响应程度:优于采购需求的得7分:完全满足采购需求的得5分，基本满足采购需求的得3分;有不满足或不利于采购人条件的得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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